2023年天津市高职分类招生艺术类美术类
专业联考考生自我健康监测卡及承诺书


	姓名：          考生号：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考点：

	天数
	日期
	体温是否超过 37.3℃
	是否有发热、乏力、干咳、咽痛、呼吸困难、腹泻、嗅（味）觉减退等疑似症状
	若有疑似症状，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结果

	第 1 天
	3月26日
	否□  是
	否□    是□
	阴性□  阳性□

	第 2 天
	3月27日
	否□  是□
	否□    是□
	阴性□  阳性□

	第 3 天
	3月28日
	否□  是□
	否□    是□
	阴性□  阳性□

	第 4 天
	3月29日
	否□  是□
	否□    是□
	阴性□  阳性□

	第 5 天
	3月30日
	否□  是□
	否□    是□
	阴性□  阳性□

	第 6 天
	3月31日
	否□  是□
	否□    是□
	阴性□  阳性□

	第 7 天
	4月 1 日
	否□  是□
	否□    是□
	阴性□  阳性□

	考试当天
	4月 2日
	否□  是□
	否□    是□
	阴性□  阳性□

	考生承诺书
	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已阅读并理解《2023年天津市高职分类招生艺术类美术类专业联考考生健康考试须知》，愿意遵守相关规定，做自己健康的“第一责任人”并做如下承诺：我已知晓“健康考试须知”，并保证严格按照须知内容执行。我将如实填写健康卡，如有发热、乏力、干咳、咽痛、呼吸困难、腹泻、嗅（味）觉减退等病状出现， 将及时向考点报告，并遵守考点的防疫规定。


本人确认以上情况属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


提示：此《健康卡》的正面及反面均不得书写任何内容，否则按违纪处理。
